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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區議會  

2012 年 7 月 17 日會議文件  
SKDC(M)文件第  162/12 號  

西貢區議會 

關注大浪西灣規劃事宜專責小組工作報告 

 
  西貢區議會關注大浪西灣規劃事宜專責小組(下稱「專責小組」)二

○一二年第三次會議已於六月十八日舉行。 

 

2. 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主席及兩位委員出席是次會議，就大浪

西灣的郊野公園「不包括的土地」的規劃安排與專責小組、村民及地區人

士交流意見。  
 
3. 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下稱「委員會」)曾於二○一○年十二

月到大浪西灣(下稱「西灣」)進行實地視察，並多次就西灣村的文化、保

育價值和民生進行討論。委員會表示，其目標與村民及地區人士的想法一

致，希望為西灣村帶來整體協調的管理及保留其鄉郊文化特色。委員會認

為把西灣納入郊野公園較分區計劃大綱圖可為西灣帶來更好的發展及管

理，原因是政府會投入資源管理郊野公園土地及改善環境的配套設施。委

員會亦尊重私人產業及村內的文化和特色，希望與西灣村民共同發展生態

旅遊及進行保育工作。 

 

4. 委員會同意鄉郊的保育工作必須和村民合作，配合鄉村的民風、歷

史和生活習慣下進行。此外，若西灣被納入郊野公園後，村民可利用「環

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的資助，在西灣推行管理協議計劃，以適合西灣的方

式協助村民更有效地管理土地，一方面可幫助村民維持生計，同時可保護

西灣的歷史文化及生態價值。 

 

5. 西灣村村民就對西灣村納入西貢東郊野公園的建議表示憂慮及關

注： 

 

(i) 擔心村民日常生活及土地發展會受到《郊野公園條例》的限制及影

響； 

 

(i i) 根據當年興建萬宜水庫的經驗，擔心政府會再次忽略西灣村村民的

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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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i) 希望政府協助西灣改善村內環境，滿足村民生活所需，並透過發展

西灣的旅遊業，讓村民在村內自給自足。 

 

6.  各政府部門的初步回應如下： 

 

(i) 西灣若納入為郊野公園並不代表西灣土地的持有權歸政府所有。 

 

(i i) 若納入郊野公園，政府將可投入資源更有效地管理及改善有關土

地。 

 

(i i i) 為方便村民了解漁農自然護理署在管理郊野公園上的安排，該署擬

備了一份郊野公園內的土地用途或發展的註釋資料(草稿)，以供參

閱。在對郊野公園內的生態環境、保育價值和景觀等不造成影響的

前提下，該署會合理地審視村民的申請，並避免訂立難以達成的條

件令村民無法發展土地。 

 

(iv) 推行管理協議計劃時會針對個別鄉村的情況制訂不同的內容，充份

考慮村民的關注點和權益。  

 

(v) 假若以分區計劃大綱圖規劃西灣，規劃署會在制定圖則時諮詢所有

有關部門、西灣村居民、土地持份者及公眾人士的意見，以制定土

地的用途。 

 

(vi) 西貢地政處就村民在申請興建小型屋宇及農地進行耕種方面解釋

相關的程序及規例。地政處在處理小型屋宇申請個案時會根據現行

政策和輪候時間來處理。至於在私人農地上進行復耕，如符合相關

土地契約，地政處是不會反對有關的耕種申請；另外，如地政處曾

經向村民發出政府土地牌照作耕種用途，村民可以在不違反土地牌

照用途的情況下進行復耕。 

 

(vii) 運輸署介紹《道路交通條例》中列明鄉村車輛的使用守則及規格限

制。專責小組建議運輸署於會後跟進西灣村民就申請鄉村車輛許可

證事宜作出的查詢。 

 

(vii i) 西貢民政事務處工程部會負責鄉村道路的維修工作，並會在西灣村

範圍內的政府土地進行適當的美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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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專責小組就西灣的規劃事宜提出的意見及建議撮要如下： 

 

(i) 西灣的情況不同，未必可以仿效其他鄉村的形式，亦沒必要一定要

與外來組織推行管理協議計劃；若考慮推行管理協議計劃，應由西

灣持份者參與，並加入西貢的地區元素。 

  

(i i) 由於現時沒有直接通往西灣的行車路，妨礙當地的保育、綠化、環

保及發展，因此專責小組建議有關當局發展西灣的陸路或水路交

通，以及改善環境衞生問題，不單利便村民，也可推動當地的旅遊

業及發展，讓村民改善生活環境，自給自足。 

 

(i i i) 建議政府成立跨部門組織，專責統籌、管理及改善郊野公園，並就

西灣的情況提供具體方案及改善建議。 

 

(iv) 建議政府放寬與民宿發展相關的限制，並協助村民在村內發展民宿

及改善各項設施，或就個別情況作出豁免，使村民能在村內過正常

的起居生活。 

 

(v) 西貢區議會議員在二○一二年二月七日的全體會議上普遍反對當

局的建議。假若政府仍須把西灣納入郊野公園，則必須保障村民或

業權持有人的權益，並在相關文件中具體說明村民在郊野公園範圍

內可以進行的工程，且列明可豁免及寬鬆處理的項目，方便村民參

閱，亦可避免前線執法人員與村民之間日後可能產生的誤會。 

 

(vi) 專責小組希望政府在了解村民及地區人士的關注及意見後，為西灣

的規劃擬備更多適切的方案，使該村村民、不同持份者及香港市民

均可透過西灣的改善、保育及發展而得益。 

 

 

 

西貢區議會 

關注大浪西灣規劃事宜專責小組 

二○一二年七月 


